
对五省一市妇女初婚年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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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以来，，l|国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妇女的婚姻生育行为逐渐有了很大改变，

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子女数减少。随着时间推移，婚姻生育模式出现转变。

国家统计局继1985年在河北、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之后，又于

1987年4月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和甘肃等五省一市进行了第二期调查，取得了

丰富和详细的资料。本文将对部分资料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和

成果，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

此次调查所包括的5个省和1个直辖市分别属于我国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

北六大地区，并日．各有不同的，相差较大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

因而，调查结果各项指标都显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既表现在较高年龄组，也表现

在较低的年龄组。这表明，地区间的差异在历史上即已存在，当前仍然存在。过去十几年中

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使各地妇女均向晚婚．晚育、少育的方向转变，但在许多方面差距

依然存在，有的略有缩小，有的反而进一步扩大。

本来婚姻生育行为与年龄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关系。反映婚姻与生育的各种指标一般均

表现为年龄的某种函数，在社会经济条件没有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函数关系一般是比

较稳定的。或者当社会经济条件逐渐变迁时，作为年龄函数的婚姻，t育模式则会表现出一种

缓慢的渐变。但是在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活动影H向下，不同年龄的婚姻生育行为往往反映

的不魄是年龄的作用，而更多是某一时间前后政策变动的影响，或者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

项政策的反应程度和反应速度的不同。因此，在观察一个队列的数据时，不仅要看到年龄这

个变量，而且要考虑该队列妇女处于某个年龄是在哪一年。

妇女在婚姻方面的行为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结婚的早晚——即初婚年龄，二是在

每个年龄结婚的多少。

1．妇女的终身不婚比例

rp国妇女一向以结婚和组织稳定的家庭做为人生的一项必要的内容和归宿，而视终身不

婚为一种缺陷和不正常状态，婚居的比例因此一向很高，终身不婚的比例则很低。新中国建

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妇女上学和就业的比例大大增加，再加上从60年代以来

国家开始提倡晚婚，因而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即使如此，妇女绝大部分在30岁之前结

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参看表1)。

从表l可以看到1987年除北京市和广东省外，其他各省29岁的妇女均有98％以上曾经结

婚，34岁的妇女未婚的在各省市均不到1％。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妇女终身不婚的比例极低，而

且基本上都在30岁以前生育旺盛年龄进入已婚状态，为生育提供了条件。

数字和曲线都显示，各省市之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突出地表现为： (1)在北京市和

辽宁、山东、广东三个省17岁至20岁之间的妇女结婚的很少，贵州和甘肃则达到相当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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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省、市1987各年龄妇女未婚和曾婚比例 (％)

年龄 未婚比例 曾婚比例

(岁) 北京 辽宁 山东 广东 贵州 甘肃 北京 辽宁 LLI东 广东 贵州 甘肃

1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82 98．68 0 0 0 0 0．18 1．32

1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08 96．77 0 0 0 0 0．92 3．23

17 99．68 q9．42 99．30 98．92 97．71 95．70 0．32 0．58 0．70 1．08 2．29 4．30

18 99．d6 99．19 97．19 95．5,t 92．81 84．81 0．54 0．81 2．81 4．46 7．19 15．19

19 98．17 96．67 92．73 94．80 85．82 68．30 1．83 3．33 7．27 5．20 14．18 31．70

20 91．29 87．9l 89．33 83．81 67．3,1 52．56 8．71 12．09 10．67 16．19 32．66 47．44

21 88．】4 81．4】 78．93 72．26 54．20 35．07 11．86 18．59 21．07 27．74 45．80 64．93

22 74．8 6 63．46 63．69 61．46 36．89 29．14 25．14 36．54 36．31 38．54 63．11 70．86

23 56．30 40．36 36．02 47．20 25．89 17．zl zl 43．70 59．64 63．98 52．80 74．11 82．56

24 48．35 26．30 25．22 32．71 1 6．13 14．19 51．65 73．60 74．78 67．29 83．87 85．81

25 31．17 14．29 12．50 25．46 7．64 4．32 68．83 85．71 87．50 74．54 92．36 95．68

26 14．74 7．69 5．26 1 9．33 5．45 7．56 85．26 92．31 94．74 80．67 94．55 92．44

27 12．19 4．32 2．27 10．61 2．82 1．48 87．81 95．68 97．73 89．39 97．18 98．52

28 10．03 2．79 1．74 7．10 1．54 1．18 89．97 97．21 98．26 92．10 98．46 98．82

29 5．45 1．91 1．0l d．58 1．15 1．47 94．55 98．09 98．99 95．42 98．85 98．53

30 4．34 2．15 0．71 2．17 0．36 — 95．66 97．85 99．29 97．83 99．64
—

31 4．1 0 1．89 2．09 3．01 0．38
—

95．90 98．11 97．91 96．99 99．62
—

32 3．26 1．14 0．35 2．19 0．61
—

96．74 98．86 99．65 97．8l 99．39
～

33 2．29 1．89
—
2．66 0．63 0．44 97．71 98．11

—
97．34 99．37 9q．56

34 0．86 一 一 0．90 0．71 0．79 99．1 4 一 一 99．10 99．29 99．21

35 1．65 1．01 0．69 1．75 —0．91 98．35 98．99 99．31 98．25
—
99．49

36 1．09 1．41 —0—77 0．88
— 98．91 98．59

—
99．23 99．12

—

37 1．07 0．70 —0．80 一 一 98．93 99．30 — 99．20 一 一
38 1．53 一 一0．93 0．,t2 0．60 98．47 一 一 99．07 99．58 99．40

39 1．00 —0．47 0．53 一 一 99．00 — 99．53 99．47 一 一

40 0．49 一 一0．48 一 一 99．51 一 一 99．52 一 一

例。北京19岁未婚的妇女占98％以卜，已婚的不剑2％；甘肃未婚的只占68．30％，已婚的将

近1／3。(2)从17岁以上，差别逐渐加大，21岁的差别最大。北京和甘肃之间相差达53．07％。

年龄越高的差别越小，Nz9岁两地之间的差别不过4％了。这就清楚地表明，地区之间的差

别不是在于结不结婚或结婚者多少，而是在于结婚早晚不同。

2．不同队列的已婚比例

从表1看到的是1987年的各年龄妇女的情况。然而，1987年不同年龄的妇女属于不同队

列。她们是在不同年代进入可婚年龄和经历结婚过程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特别是随着

在计划生育中推行晚婚，她们的结婚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参看表2)。

(1)各省市的基础不同。北京市45—49岁组妇女在18岁以前结婚的只有19％。辽宁、

tl_I东和广东与此相近。贵'kl-l较高，为27％。甘肃则高达57％。1987年45—49岁组的妇女不满

18岁是在27。--31年之前，即1959—1960年。这些数字说明：①50年代后期，在第一一部婚姻法

已经实行6～10年以后，尚存在程度不等的不足法定婚龄就结婚的现象。②地区之间从来就

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⑧甘肃省长期以来都有早婚的传统。

(2)北京．辽宁和山东从45—49岁队列到20一24岁队列，各年龄的累计已婚比例都呈

现一种递减趋势(除个别例外情形)。这表明妇女初婚年龄一代比一代推迟。既然45—49岁

组妇女是在1956--1960年进入18岁，可见这个过程至迟从5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那时国家尚

未明确号召晚婚，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影响到妇女结婚年龄推迟。广东，贵州和甘肃这一

转变则是从40一44岁组才开始。这表明在这三个省里这一过程开始较晚，约从60年代前半期

开始。这与这些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较差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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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省市各年龄组已婚妇女累计已婚比例(％)

北

京

20—24 o o o 2 3 8 44

辽 25—29 o o o l 3 8 16 29 47 69 83 95

30一34 o o 1 4 6 】1 17 26 38 53 73 87 94 96 97 98 98

35—39 o 1 2 8 17 27 39 50 58 67 77 85 92 95 97 99 99

宁 40—44 o 1 7 15 26 47 54 64 75 85 9l 94 96 98 98 99 100

45—49 0 2 9 19 34 49 59 67 77 84 89 93 96 97 98 99 100

20--24 0 0 0 1 3 8 43

山 25--29 0 0 0 1 2 7 13 26 46 68 84 96

30一34 0 0 1 3 6 】l 18 28 41 57 74 88 94 97 98 99 99

35—39 0 l 2 4 】1 23 34 49 61 7l 81 89 95 97 98 99+ 100

东 40—44 0 l 5 14 26 40 52 64 75 84 90 94 97 98 99 99 i00

45——49 1 2 8 18 32 46 60 71 80 88 92 95 96 98 99 99 100

20—24 0 1 1 d 9 】6 4l

广 25～29 0 0 1 4 9 15 24 36 49 61 72 87

30—34 1 】 4 7 】4 2】 30 40 51 62 75 84 90 93 95 97 98

35—39 l 1 3 8 20 32 43 55 64 73 80 85 89 92 95 96 99

东 40～44 1 3 6 1 6 29 42 55 64 73 82 89 92 96 97 98 99 100

45—49 1 3 7 15 28 42 54 68 78 85 90 93 95 97 97 98 100

20—24 0 l 2 6 14 25
59

贵 25——29 1 3 5 10 17 27 39 56 70 81 90
97

30—34 1 3 8 17 27 39 53 63 72 81 89 93 96 98 99 99 99

35—39 1 5 10 1 9 31 45’62 74 83 87 91 9 4 96 98 99 99 100

州 40—44 3 8 16 27 42 56 69 78 85 90 93 96 98 99 99 99 100

45—49 3 6 13 27 41 55 69 76 84 90 93 95 97 98 99 99 1 00

20一24 1 3 7 14 26 41
-u

甘 25—29 ：63 176 3123
21 37 52舳79 87 92

‘一

9974755 63 71 78 85 91 95 97 98 98 99 9
30一34

； ：；：i：67 77 84 89 92 94 96 98 99 99 。9 99 933935——39 3 9譬1—2甘翟547o773!三73 8．：三—3 926 9497；968；9i9617 37 57 70 80 86 91 95 97 8 il嚣嚣。嚣。器肃 40—44
45—49 ． ，8 譬苎 了， jo 1”” 上uv

(3)从每个省内来看，45—49岁队列到40一44岁队列的这种变化在不同年龄上的变动

幅度有所不同(参看表3)。以北京为例，降低幅度最大的年龄约在20一23岁。这就表明在

40：-44岁组妇女-于1963--1967年间进入20岁时，初婚比例有了较大幅度下降。辽宁和山东在

这两个队列之间虽有下降，但降低幅度较小。其他三个省则很少下降，甚至还有提高。

另一方面，在每个省，市内各栩邻队列之间的减幅也不相同。例如，北京减幅最大的是

35--39岁组．与30一34岁组。前者是在1968—1972年进入20岁，开始受到晚婚宣传的影响，

1973年后又继续受大力开展计划生育活动的作用，其累计已婚比例的大幅度下降一直延续到

28岁、29岁。后者(30--34T$fi)在1972年时处于15—19岁，耐：E1973--1977年陆续i差A20
岁。她们正好赶上提高晚婚年龄最严格的时代，所以其20一25岁阆的累计已婚比例比前一队

列继续大幅度下降。

·34·



表3 各相邻年龄组妇女累计初婚比例降低幅度

在某年龄前累计已婚比例之差(％)
地 区 对比的年龄组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0—34比35—39 —1 1 2 5 10 】5 20 24 22 11 0

北 京 35—39比40--44 2 3 7 12 13 13 13 16 20 22 20

40—45比45—49 一l 2 8 10 13 16 】7 14 9 6 1

30～34比35—39 —1 1 4 11 16 22 24 20 14 4 —2

辽 宁 35—39比40—44 0 5 7 9 15 15 14 17 18 14 9

40—44比45—49 1 2 4 8 7 5 3 2 一l 一2 —1

30一34比35—39 1 l 1 5 1 2 16 2t 20 14 7 1

山 东 35—39比40一44 0 3 10 15 17 18 15 14 13 9 5

40～44比45—49 l 3 4 6 6 8 7 5 4 2 l

广 东

贵 州
30—
35—
40一

34比35—39 0 一l l 6 li 13 l 5 13

39比40--44 2 3 8 9 10 12 9 9

44比45—49 0 l 一1 —1 0 —1 4 5．．。—————．。．．．．．．．．．一————
34比35—39 2 2 2 4 6 9 ll 11

39 L-l：40--44 3 6 8 11 11 7 4 2

44比45—49 一2 —3 o —l 一1 —3 —2 —1

甘 肃
30～34比35—39
35—39比40—44
40—44比45—49

除北京外，其他各省都是以30—34岁组降幅最大。这反映它们的婚姻变化出现较迟，更

多是受开展计划生育运动的影响。

表4 25—29岁组妇女比30—34岁组

累计初婚比例提高幅度

地 区

北 京

辽 宁

山 东

甘 肃

在某年龄前累计已婚比例之差(％)

(4)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5—29岁组。

在北京和辽宁，她们从22岁起(在山东和甘

肃从23岁起)在每个年龄的累计已婚比例都

比30一34岁组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北京25

--20岁组妇女在达到25岁前的已婚比例比30

--34岁组甚至提高了22个百分点(见表4)。

累计已婚比例的这种变动表明，在调查

前的3—7年间(即当25—29岁妇女达N22岁

时)，这四个省市曾出现过初婚年龄降低的现

象。广东和贵州则无此情况。可见这两个省

的初婚年龄还在继续推迟。

虽然北京、辽宁，山东．甘肃的25—29岁妇女累计初婚比例都有回升，但北京回升幅度

最大，甘肃最小。这似乎表明，原来婚龄推得过迟，容易发生反弹作用，且推迟得越厉害，

反弹的幅度也会越大。

(5)同样队列的累计已婚比例在地区之问有很大差别。把6个省市当中结婚最迟的北

京与结婚最早的甘肃相比较(参看表5)，可以看到：①这种差别主要出现在18—25岁之间。

这意味着这段年龄区间结婚早晚的调节余地较大。②高年龄组(即出生较早的队列)的这种

差异主要发生的较低年龄，例如45—49岁组最大的差异出现在18、19、20岁前。低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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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甘肃省与北京市已婚妇女累计已婚比例之差

年龄组
在某年龄前累计已婚比例之差(％)

(岁)
15 16 11 18 19 20 2I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合 计

20—24 — 3 7 13 24 37 36

25—29 1 3 6 11 20 34 4B 54 56 44 28 】O

30—34 2 5 16 31 44 50 56 61 64 62 49 31 16 8 4 4 2

35—39 3 9 22 42 59 62 62 59 54 49 43 34 24 15 9 6 —1

40—44 2 10 28 46 53 55 55 50 42 32 23 15 9 4 9 1 一l

45—49 5 16 30 38 40 39 35 31 27 23 17 13 8 5 3 3 0

(即出生较晚的队列)则主要发生在较高年龄，例如25。--29岁组最大的差异出现在2I，22、

23、24岁。这说明北京市的婚龄推迟先出现在低年龄组，然后逐渐向高年龄组扩散。

3．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动

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晚婚晚育。就各个妇女而言，结婚有迟有早。就已婚妇女的整体

而言，结婚迟早可通过平均初婚年龄来反映。然而，平均初婚年龄可以就各日历年度计算，

也可以就每一队列妇女计算。前者说明各日历年度内初婚者的平均结婚年龄，后者则说明一

批同龄妇女陆续结婚的平均初婚年龄。两者应明确加以区别。

(1)各年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977—1986年的各省市的数据如表6所示。

表6 1977一1986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岁)

年 份 北京 辽宁 山东 广东 贵州 甘肃

i977 25．4 ’3．4 23．5 22．6 22．0 20．9

1978 25．2 23．4 23．9 22．9 22．3 21．2

1979 25．5 24．0 23．7 23．1 22．7 21．5

1980 25．0 23．6 23．6 23．0 22．2 20．5

1981 24．8 2 3．1 23．5 22．6 2i．9 20．4

1 982 24．5 23．5 23．3 22．7 21．3 20．1

1983 24．5 23．3 23．1 22．5 21．1 20．3

1984 24．4 23．1 22．5 22．8 21．1 20．3

1985 24．0 22．8 22．4 22．8 21．I 20．0

1986 24．2 22．7 22．4 22．8 21．2 20．4

，。s。一，。se年平均值『 za．s z。．z zs．。

1986比1979降低 k 3 l·3 1．3 o·3 1·5 1．1

各个省70年代最后三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基本上都是上升的，而且都在1979年达到最高点

(山东在1978年)，然后从1980年开始缓慢下降。六个省市虽然平均初婚年龄的水平有显著差

别，但在变动趋势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有两个原因。①在控制初婚年龄上不如70年代那

样严格}②低年龄组妇女的比重在增长，从而在初婚人数中的比例也逐年增长，使平均初婚

年龄随之有某些下降(见图1)。

然而平均初婚年龄的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因为，①虽然北京、辽宁和山东80年代以

来平均初婚年龄在23岁以上，还是有一部分人在23岁以下，而贵州和甘肃就更有相当比重的

妇女不满法定年龄就结婚；③进入80年代以后的趋势是下降的。这是必须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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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各省(市)妇女平均初婚年龄

(2)各妇女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各年份的平均初婚年龄反映的是许多不同年龄(不

同队列)妇女的婚姻行为的综合结果。一方面其数值受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高

年龄队列在某一年的结婚人数多少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前几年结婚多少的影响。若就不同队列

的妇女来考察，则看到另外一种景象(见表7)。

表7 各妇女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

一——————T————1—————．_————T一————丁—————广——一
队 列 北京 辽宁 山东 广东 贵州 甘肃

。。一。a岁组 za．a zz．s zz．s zz．· 地j ，。．s

35—39岁组 23．4 21．7 21．8 21．3 19．9 18．2

40叫4岁组 引·8 zo·4 20·6 2Ⅲ 19一 17·6

45—49岁组 20．8 20．2 20．1 20．3 19．5 17．7

从表中清楚看到，年纪越轻的队列平均初婚年龄越高，呈现了一贯的趋势。但是有几点

值得注意。①由于20一24岁组和25—29岁组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尚未结婚，故无法计算这两

个组的平均初婚年龄。表7中的30一34岁组的妇女是在1973一1977年度过20岁的，那时正是要

求晚婚最严的时期，因此这一代人的平均初婚年龄最高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不能保证表中未

列出的20—24岁组和25—29岁组的平均初婚年龄仍会继续提高。相反，表2和表4都暗示这

两个队列的初婚年龄在降低。这告诉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制止早婚，提倡晚婚。②从表7可以

看到，在不同省市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的提高发生的时期和幅度有很大区别。北京40—44岁组

比45—49岁组提高了1．0岁。这说明北京妇女推迟初婚年龄开始得较早，推迟l幅度较大。山东

达一批人只推迟0．5岁。辽宁和广东只推迟0．2岁。贵州和甘肃还有所下降。⑧北京妇女平均

初婚年龄变化最大的是在35—39岁组。辽宁和山东也是这样，但提高幅度较小。这是发生在

70年代初期。广东和贵州则以更小的幅度出现在35-39岁组和30一34岁组。廿，p圩则是在3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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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应该是在70年代后期了。④北京妇女原来平均初婚年龄就最高

(20．8岁)。从45—49岁组这一队列到30一34岁组这一队列又提高了3．6岁。而贵州只从19．5

岁提高1岁，甘肃从17．7T提高1．8岁。提高之后，30一34岁组的平均初婚年龄还低于北京4j

·--49岁队列的。这些都显示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原来初婚年龄较高的地区，在70年代提高的

幅度也越大。这是因为这类地区原来的经济文化水平就较高，所以接受政府的晚婚号召也最

容易。因而过去十几年省际的差距在扩大。但是婚龄不可能无限推迟。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较

高的地区，很难继续提高，而平均初婚年龄较低的地区，提高的潜力则较大。可以预期，经

过继续努力，各地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的差距会转为缩小。

4．初婚年龄的城乡差别和教育程度差别

妇女的初婚年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在不同教育程度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别(参看表8

和表9)。从表8中的数字可以看到：

地

区

表8 城市和农村不同队列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山

①城市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高于农村妇女。尽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队列，平均初婚年

龄的水平大不相同，城乡差异幅度也不同，但在同一地区、同一队列中，都是城市高于农

村。②城市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幅度一般高于农村(见表8中最后一栏)。例如，北京30

--34岁组城市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比45—49岁组提高3．8岁，相应的农村妇女只提高3．6岁。

甘肃城市妇女提高3．5岁，农村妇女只提高1．7岁。这表明城市妇女不仅原来平均初婚年龄高

于农村妇女，而且对国家的晚婚政策也接受得更积极。③从表中(5)、(6)、 (7)和(8)

栏还可看到，各地区城市中的变动都比农村开始得早。例如，第(5)栏中各地区都是城市

增长幅度大于农村，而农村则是到了较年轻的队列才赶上来。④平均初婚年龄的城乡差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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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区正在逐渐缩小，如北京和山东。在另一些地区这种差别则在扩大，如甘肃。可能

初婚年龄提高的初期城乡差别会扩大(由于城市提高在前)。那些婚龄早已提高的地区，城

乡差距现在已开始在缩小。‘

表9清楚地展现出教育水平对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表9 不同教育水平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地f 各队列平均初婚年龄 各教育水平间之差别I教育水平I⋯⋯一一⋯⋯～⋯一～一 l——————一一区I 45—49 d0—44 35—39 30—34 45—49 40—44 35—39 30—34

op I文 盲I 18．5 18．9 21．1 21．4

：卜学l 19．4 19．9 21．6 23．2 I：：m5》．2㈡3．a》．611小 学I ． ． ． ． }4． }4． }．4 }3．
音 d．D， 6．‘， ‘．了， ．6，

屎}初中及以上1 23．0 23．1 24．5 25．0

山

东

20．7

zⅥ卜：)3．s：：；)娜：：：)s．t书s．s

文 盲 19．9 19．6 20．4 21．2
广

小 学 20．2 20．4 21．2 21．9

东
初中及以上 22．4 22．1 22．8 23．0

贵
文 盲 19．3 18．9 19．7 20．0

小 学 19．4 19．3 19．8 20．6

州
初中及以上 22．1 21．9 22．2 23．1

：》．s：：；)z．一：：：)z．t：》s

：：：)那：：：)s。。：：：)z．s：》-

①不论哪个地区、哪个队列的妇女，一无例外地都是教育水平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

高。可见教育水平高与结婚晚有密切联系。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将肯定有利于晚婚的推

广。②在北京、辽宁、山东和广东，越年轻的队列其文盲与初中及以上妇女间的平均初婚

年龄差别越小。贵州与甘肃则相反，越年轻的队列这种差别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这可能是

因为，前4个省市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原来初婚年龄就比较大，在70年代大力推行的计划生

育活动中，初婚年龄提高幅度不可能太大，而文盲妇女的初婚年龄在计划生育影响下则提高

铰多。后两个省由于汁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晚，其影响首先及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而文盲

妇女的变化还很小，今后还有较大潜力提高。说明必须一方面大力提高教育水平，一方面通过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来提高低教育水平妇女的初婚年龄。⑧还可以看到，除北京30一34岁组

妇女外，在任何地区任何队列中都是初中及以上程度的妇女与小学水平妇女的差别大于小学

程度与文盲之间的差别，前者往往为后者的几倍。可见，普及初中教育对推迟结婚实在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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